
立法会  CB(1)542/08-09(10)号文件  
 
 
二零零九年一月十九日会议  
资料文件  

 
 
 

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  
 

在政府内实施五天工作周  
 
 
 
目的  
 
 本文件向议员提供在政府内实施五天工作周的最新情况。  
 
 
背景  
 
2 .  二零零六年一月，行政长官宣布成立工作小组，成员包括公务

员事务局、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和效率促进组的代表，专责研究由二零

零六年七月一日起在政府内实施五天工作周的建议及具体落实方案。

我们在维持政府服务整体水平和效率的大前提，以及恪守四项基本原

则 (即不涉及额外人手资源；不减少员工的规定工作时数；不削减紧
急服务；以及在星期六维持一些必需的柜台服务 )下，分三个阶段 (即
由二零零六年七月一日、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及二零零七年七月一日

起 )在政府内实施五天工作周。  
 
3 .  我 们 分 别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五 月 十 五 日 ( 请 参 阅 立 法 会

C B( 1 )1 44 0 /0 5 -0 6( 03 )号文件 )、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(请参阅立法
会 C B( 1) 24 8 / 06 -07 ( 03 )号文件 )、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(请参阅立
法会 C B(1 )1 60 0 / 06 - 07 ( 03 )号文件 )及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(请参阅
立法会 C B( 1 )2 06 /0 7 -0 8 (0 4)号文件 )的委员会会议上，向议员简介改行
五天工作周的政府服务，以及三个阶段实施情况的检讨结果。自二零

零七年七月实施最后阶段五天工作周后，约共有 94  3 00 名公务员每
周工作五天。  
 
 
最新情况  
 
4 .  继立法会 C B(1 ) 206 /0 7 -0 8( 04 )号文件汇报最新情况后，未能全
面改行五天工作周的部门已继续研究可行方法，在不影响公众服务的

情况下，让更多员工改按五天工作周模式上班。这些方法包括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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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配合“伙伴”机构所提供的相关服务改为五天工作；  
( b )  修改轮值安排；以及  
( c )  推行新的试验计划。  

 
与二零零七年七月的 94  3 0 0 人 (或占公务员实际员额 1约 65 % )相比，
截 至 二零 零八 年十 月 三十 一日 ，每 周 五天 工作 的公 务 员人 数已 增至

1 0 0  50 0 人 (或约 6 8% )。  
 
5 .  按五天工作周模式上班的公务员按值班模式划分的数字如下：  
 
 员工人数  

(截至二零零八年  
十月三十一日 ) 

在“星期一至五”工作的员工  71 200 

按“每周五天工作、两天休班”模式轮值的员工 2 27 300 

纳入五天工作周试验计划的员工  2 000 

小计
100 500 
(68%) 

不按五天工作周模式上班的员工  47 000 
(32%) 

总计
147 5001  
(100%) 

 
6 .  目前仍有约 4 7  000 名公务员须继续按现时的模式工作。他们
主 要 任职 于须 继续 在 星期 六／ 日运 作 的服 务范 畴， 包 括社 会福 利服

务、入境事务处柜台服务、文化服务、邮务、环境卫生服务、执法、

旅客／货物出入境检查及惩教院所管理等。有关部门会监察情况，并

在 运 作许 可的 情况 下 ，容 许这 些员 工 轮任 同一 部门 内 的五 天工 作岗

位。  
 
 
对工作时数和工作量的影响  
 
7 .  实施五天工作周的目的，是在维持政府服务的整体水平及效率

以 及 不增 加纳 税人 负 担的 情况 下， 提 高公 务员 的家 庭 生活 质素 。为

此，实施五天工作周不涉及增加额外人手资源和减少员工的规定工作

时数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不 包 括 任 职 官 立 学 校 并 按 照 校 历 表 上 班 的 公 务 员 ， 以 及 任 职 司 法 机 构 、 医 院

管 理 局 、 职 业 训 练 局 、 香 港 金 融 管 理 局 等 机 构 的 公 务 员 。  
 
2 包括每周轮值少于五天／更但规定工作时数不受影响的员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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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因此，员工的规定工作时数在实施五天工作周之前或之后都维

持一样。然而，为符合规定工作时数，改行五天工作周的员工须在平

日 （ 或七 天轮 值周 期 的五 个工 作天 ） 工作 较长 时间 ， 以弥 补星 期六

（或七天轮值周期的第六天）不用工作的时数。各局／部门在制订五

天工作周运作模式的实施方案时，已顾及延长平日（或七天轮值周期

的五个工作天）的工作时数可能对员工职业安全和健康的影响。  
 
9 .  在五天工作周的运作模式下，每个工作周期（即在一个星期内

或在七天轮值周期内）的规定工作时数维持不变，因此员工的工作量

没有因实施五天工作周而受到影响。  
 
 
在公共图书馆实施五天工作周  
 
1 0 .  在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的会议上，委员会要求政府回应以

署名 “一群图书馆的前线人员 ”提交的意见书 (立法会 C B( 1 )3 59 / 08 - 09 (1 )
号文件 )内提及关于在公共图书馆实施五天工作周的关注。我们已于
二零零九年一月十二日就意见书作出回复 (见附件 )。在二零零六年提
出实施五天工作周措施时，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(康文署 )已根据上文第
2 段 所 述 的原 则研 究 为公 共图 书馆 前 线员 工实 施五 天 工作 周的 可行
性，署方当时的结论是并不可行。在最近筹备推行延长 33 间主要及
分区图书馆的开放时间时，康文署再次考虑因推行该措施而获增拨的

额外人力及财政资源是否能够提供更大灵活性，让公共图书馆的前线

员工可以每周工作五天。康文署亦以上文第 2 段所述的原则为基础，
研究部分员工提出的新轮值时间表建议。该署的结论是在公共图书馆

推行五天工作周仍不可行。康文署会继续与前线员工保持沟通，在不

影响公众图书馆服务以及不会增加纳税人的负担的前提下，不时探讨

是否有其他可行方案实施五天工作周。  
 
 
未来路向  
 
1 1 .  我 们 会 继 续 鼓 励 各 部 门 在 咨 询 员 工 后 ， 研 究 可 否 透 过 轮 值 安

排，让更多员工在恪守上文第 2 段的基本原则下改行五天工作周。  
 
 
 
公务员事务局  
二零零九年一月  
 








